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調查意見 

有關據訴：臺北市政府辦理臺北都會區大眾捷運系

統新店線萬隆站聯合開發過程中，以渠所有坐落該市文

山區興隆段四小段○○○之○地號等 6 筆土地未塗銷假

扣押登記為由，於民國（下同）92 年間重新辦理土地徵

收，惟逕以 78 年之公告土地現值為補償標準，損及權益

等情乙案，案經調查竣事，茲臚列調查意見如下： 

臺北市政府於 92 年間重新徵收陳訴人所有系爭土地

，係依土地徵收條例第 30 條及雙方簽訂之大眾捷運

系統土地聯合開發契約第 12 條第 3 項，以 92 年 1 月

1 日當期公告土地現值加計二成之土地補償費，扣除

依照新店線捷運系統工程用地徵收當期（即 78 年 7

月 1 日）徵收補償標準計算之土地補償費，並於發放

補償金時，代為扣抵其超出部分，尚非屬無據。 

一、臺北市政府為辦理臺北都會區大眾捷運系統新店線

萬隆站需要，前經內政部 79 年 5 月 9 日台（79）內

地字第 801742 號函核准徵收陳訴人所有坐落該市文

山區興隆段四小段○○○地號等 3 筆交通用地，該府

嗣於 79 年 5 月 14 日辦理公告徵收。其後因陳訴人選

擇參與聯合開發，於 80 年 6 月 10 日與臺北市政府簽

訂「新店線萬隆站（交 6、交 7）大眾捷運系統土地

聯合開發契約」，再於 80 年 12 月 30 日同意提供渠

所有同地段○○○地號等 3筆毗鄰住宅區土地參與聯

合開發。 

二、依上開聯合開發契約書第 8 條（交付證件、產權登記

）第 3 項及第 12 條（解除契約）第 3 項分別約定：

「本建物興建至一樓頂版完成時，乙方應提供移轉登

記所需各項證件交由代書將甲方應持分土地權利範

圍辦理移轉登記為甲方所有。」、「乙方提供土地於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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完成第 8 條第 3 項所有權移轉登記前如有任何預告登

記（第 8 條第 1 項之預告登記除外）、查封、假扣押

、假處分、破產登記或其他依法律所為禁止處分之登

記等，未於發生後十日內通知甲方，或未能於甲方所

訂期限內塗銷登記時，甲方得徵收乙方提供土地之全

部或一部，並解除本契約。其徵收之土地補償費如超

出依照該線捷運系統工程用地徵收當期（即 78 年 7

月 1 日）政府舉辦公共工程徵收補償標準計算之土地

補償費時，其超出部分應返還甲方，由該管市縣地政

機關於發放補償金時代為扣抵，乙方不得異議或主張

任何權利。」 

三、臺北市政府於 80 年間與土地所有權人簽訂聯合開發

契約書後，嗣於 82 年 9 月 23 日公告「臺北都會區大

眾捷運系統新店線萬隆站（交 6、交 7）聯合開發計

畫案」之計畫圖說，並自同年月 25 日零時起生效實

施。該計畫將該市文山區興隆段四小段○○○地號等

25 筆土地（其中 12 筆為交通用地、13 筆為毗鄰土地

）劃定為聯合開發用地。該府嗣報奉內政部 83 年 1

月 27 日台（83）內地字第 8301772 號函核准撤銷徵

收上開已簽訂聯合開發契約之土地。另，上開聯合開

發計畫公告實施後，臺北市政府再依聯合開發契約書

約定徵求投資人，經陳訴人以地主身分申請為優先投

資人，於 83 年 4 月 18 日提出投資建議書，並覓得漢

洋建設股份有限公司為合作（聯合經營）人，經執行

機關臺北大眾捷運股份有限公司審核後，於 85 年 3

月 1 日簽訂投資契約書。 

四、嗣因陳訴人所有之 6 筆土地，經臺北市古亭地政事務

所依臺北地方法院民事執行處 90 年 6 月 22 日函辦理

假扣押登記，臺北市政府爰以 90 年 7 月 27 日府捷五

字第 9007149500 號函限期陳訴人於 2 個月內辦理塗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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銷假扣押登記，其後又分別於 90 年 8 月 30 日、90 年

10 月 9 日、90 年 10 月 23 日、92 年 1 月 17 日及 92

年 1 月 23 日多次催辦，惟仍未能如期塗銷該限制登

記。 

五、臺北市政府爰依前開聯合開發契約書第 12 條第 3 項

約定及當時大眾捷運法第 6、7 條規定：「大眾捷運

系統需用之土地，得依法徵收或撥用之。」、「為有

效利用土地資源，促進地區發展，主管機關得自行或

與私人、團體聯合辦理大眾捷運系統路線、場、站土

地及其毗鄰地區土地之開發。…大眾捷運系統路線、

場、站及其毗鄰地區辦理開發所需之土地，得依有償

撥用、協議購買、市地重劃或區段徵收方式取得之；

其依協議購買方式辦理，主管機關應訂定優惠辦法，

經協議不成者，得由主管機關依法報請徵收。」，分

於 91 年 7 月 23 日及 91 年 10 月 29 日與陳訴人兩次

協議價購不成後，報經內政部以 92 年 5 月 2 日台內

地字第 0920060925 號函核准徵收，該府嗣以 92 年 6

月 3 日府地四字第 09202091000 號公告徵收。陳訴人

嗣於 92 年 7 月間塗銷該限制登記。 

六、經查，陳訴人所有 6 筆土地於 92 年重新公告徵收時

，其補償價款係依據 92 年 1 月 1 日當期公告土地現

值計算並加計二成加成補償費。惟因其徵收土地補償

費已超出新店線捷運系統工程用地徵收當期（即 78

年 7 月 1 日）補償標準計算之補償費，爰經臺北市政

府依據前開聯合開發契約書第 12 條第 3 項約定及內

政部 82 年 11 月 19 日台（82）內地字第 8214108 號

函所示：「案經函准法務部 82 年 10 月 29 日法 82 律

字第 23104 號函以：『……。本件台北市政府與土地

所有權人簽訂聯合開發契約書，於契約書第 11 條第 2

項、第 12 條第 2、3 項約定，如土地所有權人違約或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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因故頇解約，該府需以徵收方式取得該土地時，因跨

越年度而與該線捷運系統工程用地之徵收年度不同

所增加之土地補償費應返還該府，並可由該管市縣地

政機關於發放補償金時代為扣抵，土地所有權人不得

異議等事項，究其性質，似係就公法上土地徵收之補

償費給付請求權與補償費返還請求權所為抵銷之約

定（公法上抵銷契約），依學者見解，得類推適用民

法第 334 條以下有關抵銷之規定（吳庚著『行政法之

理論與實用』第 347、348 頁參照），若然，則依民

法第 335 條第 1 項之規定，並參照最高法院 50 年台

上字第 1852 號判例意旨，該管市縣地政機關於上揭

約定扣抵之情事發生時，即得以意思表示行使抵銷權

，而無頇另行取得執行名義，上揭約定之扣抵亦非土

地法第 221 條及土地法施行法第 59 條規定所稱之『

被徵收土地應有之負擔』。本部同意上開法務部意見

。」，於發放補償金時，代為扣抵其超出部分，嗣因

陳訴人逾期未領，爰於 92 年 8 月 25 日存入保管專戶

待領，完成法定徵收程序。 

七、至於陳訴人身兼本案投資人，其投資契約於所有土地

遭徵收後之效力，前經臺北市政府以 90 年 10 月 23

日府捷五字第 9016587101 號函復陳訴人略以：「…

本案台端之土地設若遭徵收，並無民法撤銷之事由，

應無投資權撤銷與否之疑義，台端仍應履行投資人於

投資契約義務，至於合作人漢洋建設公司於契約人之

權利義務並無影響。…」，是其投資權並未因所有土

地遭徵收而有影響。該聯合開發大樓嗣於 93 年 4 月 7

日取得建造執照、93 年 5 月 27 日開工，陳訴人則於

93年 12月 17日將其基於聯合開發投資契約書所生之

法律地位包括一切權利義務移轉予漢洋建設股份有

限公司，96 年 7 月 30 日大樓完工領得使用執照，併



5 

 

予敘明。 

八、針對聯合開發契約書第 12 條第 3 項簽訂之意旨，據

臺北市政府表示，該府簽訂聯合開發契約後，應予順

利完成開發，以確保捷運建設之順利進行及參與開發

地主與投資人之權益，一旦有參與聯合開發之地主其

土地所有權於辦理移轉登記前有任何預告登記、查封

、假扣押、假處分、破產登記或其他依法律所為禁止

處分之登記等違約情形時，將影響後續聯合開發事宜

。故於聯合開發契約存續中，為使開發案順利完成不

致延宕，經訂期請土地所有權人塗銷登記，若遲遲無

法塗銷，則由該府先進行價購、徵收程序，於完成徵

收程序後解除契約，故有聯合開發契約書第 12 條第 3

項之訂定云云。該府進一步表示，為免聯合開發計畫

受阻及聯合開發用地權屬不明，並維公平原則，使解

約者與當初未簽訂聯合開發契約而遭徵收之土地所

有權人，為相同之處理，而不致造成違約者，反較 78

年被徵收者領取較多之地價補償價款，故本案土地其

地價補償依 78 年 7 月 1 日公告土地現值加四成核計

，未違聯合開發契約書訂定之原意等語。 

九、又查，陳訴人不服內政部核准徵收處分乙節，業經行

政院 93 年 4 月 5 日院臺訴字第 0930083343 號訴願決

定駁回，嗣經臺北高等行政法院 97 年 9 月 11 日 97

年度訴更一字第 3 號判決，駁回原告之訴及最高行政

法院 99 年 11 月 25 日 99 年度判字第 1259 號判決，

上訴駁回在案。另，陳訴人不服徵收補償價額乙節，

亦經內政部 94 年 1 月 10 日台內訴字第 0930005359

號訴願決定駁回在案，其理由略以：「…二、本件系

爭土地之徵收補償費計算，依土地徵收條例第 30 條

規定，係按照 92 年 1 月 1 日當期之公告土地現值計

算並加計二成加成補償費，雖上開補償費經原處分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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關依據訴願人前與原處分機關簽訂之大眾捷運系統

土地聯合開發契約第 12 條第 3 項…扣抵…。惟原處

分機關辦理徵收計算徵收補償費之依據為土地徵收

條例第 30 條規定，亦按照 92 年 1 月 1 日當期之公告

土地現值計算並加計二成加成補償費，並無訴願人所

稱以低價徵收補償等情，是本件原處分應予維持。至

於原處分機關是否應按照大眾捷運系統土地聯合開

發契約第 12 條第 3 項扣抵補償費，係另屬一事，併

予指明。…。」。（內政部訴願決定駁回後，陳訴人

未再提起行政訴訟。） 

十、綜上所述，臺北市政府於 92 年間重新徵收陳訴人所

有系爭土地，係依土地徵收條例第 30 條及雙方簽訂

之大眾捷運系統土地聯合開發契約第 12 條第 3 項，

以 92 年 1 月 1 日當期公告土地現值加計二成之土地

補償費，扣除依照新店線捷運系統工程用地徵收當期

（即 78 年 7 月 1 日）徵收補償標準計算之土地補償

費，並於發放補償金時，代為扣抵其超出部分，尚非

屬無據。至於陳訴人認為臺北市政府依契約執行結果

，對於其顯失公平乙節，因屬契約行為，依法應由雙

方合意行之，或另循司法途徑解決，併予指明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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